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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举证责任是民事诉讼证据理论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民事诉讼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我

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其核心的证据制度的探究进程也在不断深入，举证责任制度的强化和

落实从一开始就成为了证据制度改革的一条主线。加快完善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制度，有利于法官准

确判断案件，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弥补司法实践中的漏洞，为进一步完善

立法奠定坚实的基础。然而，在具体民事司法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方面，我国制度依然存在一些缺陷问

题，原本“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已经不再适用于一些复杂疑难案件，需要对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

做进一步完善，从而有效提升我国民事诉讼判决的公平公正性。因此，文章主要从举证责任的概念、举

证责任分配的原则及其例外规定以及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制度在实际审判中存在的问题等多个方面进

行思考，深入发掘举证责任制度在我国实际审判案件中的应用情况，探讨出当前存在的不足及经验总结，

丰富我国举证责任制度的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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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urden of proof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theory of evidence in civil litigation, playing a 
crucial role in civil litigation.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China’s civil lit-
igation system reform, the exploration process of its core evidence system has also been dee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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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The strengthe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burden of proof system has become a main line 
of evidence system reform from the beginning. Accelerating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civil liti-
gation burden of proof system is beneficial for judges to accurately judge cases and better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parties involved. To a certain extent, it can also fill the loo-
pholes in judicial practice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improving legislation. However, in 
terms of the allocation of burden of proof in specific civil judicial cases,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i-
ciencies in China’s system. The principle of “whoever claims, who provides evidence” is no longer 
applicable to some complex and difficult cases.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improve the allocation of 
burden of proof in civil litigation, so as to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fairness and impartiality of civil 
litigation judgments in China. Therefore, the article mainly considers the concept of the burden of 
proof, the principles and exception provisions of the allocation of the burden of proof,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actual trial of China’s civil litigation burden of proof system. It deeply ex-
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burden of proof system in China’s actual trial cases, explores the cur-
rent shortcomings and experience summary, and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China’s burden of proof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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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制度对参加民事诉讼的双方当事人来说都至关重要，在民事诉讼的理论研究和实

践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举证责任制度会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程序权利的有效行使，从而影响当事人实体

权利的顺利实现。举证责任制度的公平与否，关系到每一个参加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也进一步反映了我

国司法程序的公正性。近些年，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方法改革的深化，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制度取得了

许多突破进展，但同样也暴露出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试探讨我国民事诉讼中

的举证责任制度。 

2. 举证责任的基本问题 

2.1. 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对于举证责任概念的理解 

举证责任是指当作为裁判基础的法律要件事实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处于一种事实不清、真伪不明的状

态时，民事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因此就要承担诉讼上的不利后果[1]。简而言之，证明责任是一种不利的风

险负担。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基本司法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集中体现，它决定了研

究举证责任的重要意义。 
其次，《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举证责任，即民事诉讼当事人必须在法院作出裁决前提

供证据，如果待证事实没有得到充足的证据证明，将由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分析举证责任的概念可以总结出举证责任的两个法律含义。其中一层含义是，如果民事诉讼当事人

人不提供证据，或者尽管有证据，但不符合法官在判决中的适当证明标准，特别是如果事实在审判的最

后阶段处于“真相不清”的状态时，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将承担不利后果的事实，甚至是诉讼败

诉的后果，这些是一方可能因此而遇到的不利条件和风险；另一个层面涉及当事人需要努力收集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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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以避免对事实的不利调查结果和案件败诉的后果，即提供必要的证据或使对方须对此负责。 

2.2. 举证责任主体问题 

举证责任的主体是民事诉讼当事人，是对当事人不利的一种法律后果，法院不承担任何举证责任，

也不受举证责任的约束，因此不成为举证责任的主体。此外，在单一诉讼中，举证责任只能由一方当事

人承担，不能由每一方都承担。因为如果真相不清楚，法院只能做出不伤害原告或被告的决定，而这种

劣势不能由双方共同或分担。此外，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对于某些影响国家、社会或第三方利益的事

项或一些身份关系，法院可以当然调查和收集证据，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承担举证责任。由于举证责任

是一种风险负担，法院不能承担诉讼失败的风险。 

2.3. 举证责任是一种拟制或假定 

举证责任得出的结论本身就是一种假设或者推定，它可能与案件的现实客观事实不一致。如果负举

证责任一方未能证明或推定其不证明这一事实，那么这一事实对本案来说就不存在，没有援引价值。这

对负举证责任一方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和不利后果。但双方无法证明的事实并非就真的不是客观发生

的事实。因此，当法官在用尽所有证据方法后仍无法确定此事实的存在时，应适用举证责任规则。在审

判实践中，法院也应确保尽可能地不适用举证责任规则，因为作为不利后果的举证责任是根据假设或推

定来确定的。通过分析我国民事诉讼审判实践，就能观察到，在我国民事诉讼审判中，只是简单地适用

举证责任标准，而不是试图通过对案件证据的全面审查来解决关键事实不准确的问题。 

3. 举证责任分配 

3.1. 举证责任分配的含义 

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指法院指定双方当事人承担按照一定标准产生的事实不清的风险，使原告承担部

分事实不清的风险，被告承担另一部分事实不清楚的风险。如果举证责任不能在双方之间合理分配，这

将导致双方法律地位的不平等，给双方当事人对司法程序公正的认知蒙上阴影，并最终使中国法律制度

的公平性受到质疑。 

3.2. 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3.2.1. 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主要学说 
第一，罗马法上的学说。在罗马法时代，有两条原则盛行：1) “原告有义务提供证据，如果原告不

履行举证责任，被告将赢得判决”。2) “肯定者承担举证责任，否定者不承担举证责任”。第一个原则

对我们来说并不难理解，因为它可以作为当今世界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理论。第二条原则源自罗马法学

家保罗的格言：“一切推定为否定者的利益”，因为事物本质上的否定不必被证明。这反映了对证明对

象性质的考虑，以及根据举证难易程度确定举证责任。 
第二，法律要件分类说。在众多关于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理论中，德国法学家罗森伯格提出的法律

要件分类学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也是得到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公认的。法律要件分类学说是指根据实体法

规定的不同种类的法律要件划分举证责任。罗森伯格将实体民法的所有规范分为两类：一类是能够导致

某些权利发生的规范，另一类是反对和压制权利出现的准则，具体分为三类：即权利侵犯的规范、权利

消除的规范和权利限制的规范。罗森伯格总结了举证责任的规则：那些主张权利存在的人应当就法律要

件证明权利存在。否认权利存在的人应承担证明权利受到侵犯、消除或限制的法律要件存在的责任[2]。
法律要件理论包含了举证责任分配的几个基本原则和规则。长期以来，它在法律界和司法部门享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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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有能力维护法律形式和统一的法律确定性。 
第三，危险领域说。该学说所指的危险领域大致可以分为对物的直接控制和当事人对事件的发生和

变化的控制。假设侵害人所控制的危险区域成为损害发生的主要原因来源，那么受害人对损害的客观、

主观因素不承担举证责任，侵害人应当证明损害的客观和主观因素不存在。该学说确实要求实际使用公

允的价值方法在相关当事人方之间分担举证责任。但是，对危险领域的正确划分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

其次，如果难以提供证据，则可以通过转换举证责任来实现危险领域的相同价值目标。 

3.2.2. 一般规则——“谁主张谁举证” 
我国深受大陆法系国家的影响，普遍支持法律要件分类说。即主张权利的人应该为规范的发生承担

举证责任，而否认权利存在的人则应该为限制、消除和妨碍规范承担举证责任。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了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当事人的主张，又称诉讼请

求，涉及当事人为保护自身民事权益而主张的事实，包括原告的诉讼请求和举证责任。例如，如果原告

对被告提起侵权诉讼以证明被告对其侵权行为负有责任，则应提出自己的主张，并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

证明侵权行为，并说服法官；同样，被告必须对原告的主张进行辩护或反诉，并提供适当的证据；第三

方也有责任提起或参与诉讼，以证明其主张。 
这一原则在当今的法律实践中很普遍，因为它易于法官去理解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但由于缺乏操

作性功能而受到限制，很容易出现同类案件中举证责任分配略有差异的情况。然而，2001 年由最高法出

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相比于“谁主张，谁举证”的

一般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能够更好地适应我国当今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也为司法裁判提供了便于灵

活操作的规定。最高法于 2015 年 2 月 4 日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进

一步明确了这项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即“谁主张积极事实，谁承担举证责任，而主张消极事实的人不

承担举证责任”。原文中提到，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该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确定责任承担主体，但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此处所说的基本原则的内容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民事诉讼

双方当事人，应当负有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的举证责任；二是主张法律关系消灭、变更或者

权利受侵害的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应当负有对该法律关系消灭、变更或者权利受侵害的基本事实的

举证责任。 
在现实生活中，也并非所有的事实都需要当事人提出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例如：

被大众所周知的事实和自然界的基本规律、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或者一方当

事人的自认所明确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 

3.2.3. 例外规则——举证责任倒置 
举证责任倒置是指在某些特殊的民事诉讼案件中提供证明否认对方所主张的事实时，法官将部分举

证责任分配给提供证明的一方，也就是做出否认的这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如果不能证明事实的真实性，

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3]。简单来讲，就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的限制，当事人往往不能

自行收集到有关证据，对自己所提出的主张难以或无法提供出相应的证据来证明。并且随着现如今科学

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出现了多种大型危险作业项目，这就会引起一些特殊侵权

行为产生的民事纠纷，从近些年的数据来看，这些案件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在这些案件中，受害人往

往是有权就侵权行为提起诉讼的公民个人，但根据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他们很难拿出足够的证据来证

实自己的主张。比如在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的案件中，受害人由于科学技术、知识水平和技术手段等各种

各样的制约，难以明确某种污染所造成某种实际危害，对发生危害的复杂性和说明危害发生机制的困难

性无法举证。因此，原告是否有义务继续遵守在特殊侵权程序纠纷中分担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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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证据，即损害事实的举证责任、行为的非法性、承担损害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

系以及犯罪人的主观心理，如果一味地严格遵循一般原则，将使原告陷入无法举证的困境，这将不可避

免地导致受害者的损失，并造成侵权人对他人的伤害，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为了保护受害方的合法权益，

弘扬“法律不强人所难”的精神，许多国家在立法中引入了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根据民法的相关规定，举证责任倒置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发生纠纷，行为人

应当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的因果关系倒置问题。二是民法中过错推定

的情形即为过错倒置问题，例如，建筑物、构筑物物件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动物园动物致人损害诉讼、

医疗纠纷中医疗机构符合法定情形的诉讼以及无民事行为人在教育机构受到损害诉讼。 

4.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制度现状 

4.1.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制度存在的问题 

时至今日，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仍处于逐步完善和建设的过程中。总的来说，我国民法

体系过于简单和笼统，尤其是在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方面，一般规则已初步显示出其弊端。许多

证据都是当事人无法获得到的，必须依靠法院来获得相关证据，这往往导致当事人无法提供证据，因此

会非常不利于当事人权益的保护。 

4.2. “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存在的不足 

为了更好地按照一定标准在当事人之间直接分配举证责任，从而能够促进更有效率的民事诉讼，我

国确立了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实际上，尽管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65 条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

则，但这一原则是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确定举证责任的，先提出诉讼请求，然后设定举证责任，即先

有主张，后有责任。然而，司法实践中的情况并非如此。根据一定的法律标准，举证责任已经在各方之

间得到了很好的分配。举证责任自始至终就是确定好的，因此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也就基于其举证责任而

产生。首先，这一原则的规定较为模糊，根据不同的标准，“主张”一词可以分为许多不同的类型，

因此在实践中很难准确理解“主张”的含义。例如，如果原告的主张被被告驳回，则可能构成否定主

张，而被告的辩护也可能构成辩护主张。同一项权利所提出的主张可能从不同的角度来提出，但又很

明显的是，这完全就是同一待证明的事实，却有着不同的权利要求，因此这并不能解决举证责任如何

在同一待证实的事实之间分配的问题。其次，这一原则并不能完全解决司法实践中证明责任分配的问

题。在诉讼过程中，侵权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和过错等与案件事实有关的要素是构成侵权的要

件，必须在诉讼中明确界定，法官必须根据当事人的描述，明确证明事实的举证责任。再者，由于对

“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错误理解，也容易出现对举证责任分配的过度偏执，往往造成一方当事人

举证不能的情形，从而使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这样也会变相无限延长举证期限，造成审判困

难的问题。 

4.3. 举证责任倒置情形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制度的内容和规则不具体、

不明确，容易导致误解。其次，严格责任和举证责任倒置之间存在一定的混淆。此外，这些规则无法满

足实际需要。如果法律没有对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作出较为成熟的规定的话，那么在法院实践中就很难

满足案件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要求。举证责任倒置作为一种例外情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

权，并且我国还没有出台法律来对其进行严格限制，这就使案件事实证明与法官的生活经验、法律水平

等有很大的挂钩，从而影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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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制度的完善 

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不完善的一个负面后果是，法官在实践过程中充分利用了他们的自由裁量权，并

在审判过程中随意分配举证责任。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会出现同类案件在不同的法院有不同的举证责任

分配情况，但最终判决却相互矛盾的情况。造成不同结果的原因有很多，如法官对各类实体法律的掌握

情况不同，以及对本案举证责任分配的意见分歧等。简而言之，法院判决是否必须遵循规则，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举证责任分配制度是否完善。我国举证责任分配的不完善，使得法官在诉讼中无法可依，因此

法官只能根据自己的主观作出判断[4]。 
鉴于我国当前的法律发展形势，我们应当明确民事诉讼举证责任中的“主张”一词的正确含义，避

免对其作出偏离其本意的解释。特别是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必须明确界定原发性主张和抗辩性主张，

特别是因抗辩、否定和反驳而产生的主张，并明确规定简单的否定和反驳不构成当事人的主张。这样，

在某些法律实际案件中，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谁主张谁举证”就不会遇到矛盾和冲突。 
举证责任倒置应严格合法化，而不是由法官自行决定，以防止司法混乱。一方面，举证责任是一项

基本的民事法律制度，立法机关应予以完善；另一方面，由于法官素质参差不齐，允许法官在公平和公

正原则的基础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过度的自由裁量权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无法保证当事人对判决的可预

测性。因此，举证责任倒置必须适用于法律明确规定的特定类型的民事纠纷，实践中不能任意扩大举证

责任倒置的范围。证明对象必须是一个特定的责任对象，不得超出被告的合法责任范围。否则，过度的

自由裁量权将破坏法律和司法的权威，破坏国家法律体系的统一[5]。 
在司法实践中，为了解决不同个案中出现的某些特殊情况或因缺乏明确立法而无法裁判的困难情况，

有必要在保证诉讼权利平等和双方当事人实质公正的价值目标的情况下，适当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对于法官自由裁量权扩大后，在具体案件中法官如何公平公正地评估个别具体案件中举证责任分配的实

质标准，并合理运用其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就成为今后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要考虑的一项基本难题。 

6. 结论 

举证责任制度对于民事诉讼来说十分重要，对最终裁判的公正性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但

关系到程序部分的顺利进行，还关系到每一个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是否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是一个重要

的研究课题。在我国，立法及司法解释缺乏细致严密的规定，法官因对相关法律规定的理解不同或者其

他因素导致举证责任分配的巨大差异，甚至有的法官没有原则地自由裁量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我国民事

诉讼举证责任制度的完善，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根据审判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出台细化

的司法解释，不断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的有关举证责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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